
 

 — 1 — 

 

中共平利县委办公室文件 
 

平办发〔2017〕86号 

 

 

 

中共平利县委办公室 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平利县 2017 年招商引资 

考核奖励办法的通知 
 

各镇党委、镇人民政府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

体，中省市驻平各单位： 

《平利县 2017 年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》已经县委第十三

次常委会审定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中共平利县委办公室    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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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 2017 年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 
 

招商引资是壮大县域经济的必由之路，是补短板的迫切需

要，是实现追赶超越的重要抓手。为进一步调动全县各级各部门

招商引资的积极性，形成全力以赴大招商、招大商的良好态势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奖励对象 

纳入县年度目标责任综合考核的单位。 

二、招商项目和引资单位认定 

（一）招商项目认定条件： 

1、从县域以外引进资金,在我县新登记注册独立法人公司，

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以上且在发改部门取得核准或备案文件

并纳入我县固定资产投资库的项目作为招商引资考核项目（含返

乡创业人士建设的项目）。 

2、一个招商项目只认定一个引资单位，引资单位与招商企

业签订招商服务协议后，负责领办或代办项目落地前期手续，并

向县招商局提供《招商引资合同》和《平利县招商引资项目预审

会签单》。 

（二）不予认定的招商项目： 

1、凡县内企业搬迁或已投产企业变更营业执照的项目； 

工商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的项目； 

2、财政资金投资项目； 

3、原矿开采类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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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房地产开发类项目； 

5、PPP 项目； 

6、招商引资领导小组不予认定的项目等均不认定为招商引

资考核奖励项目。 

三、考核奖励计分办法 

招商引资考核奖励总分为 5分，引进的项目当年固定资产实

际投资达 500万元计 1分，每增加 500万元，加 0.5 分。实际投

资额以引资单位提供的支出票据和现场核查情况为准。引资项目

当年投资未完成的次年续建继续计分，项目续建加分主要援建部

门和镇，经与引资单位协商可共享奖励加分。一个新建项目最多

只能享受三个年度的招商引资加分。 

对各单位申报的招商引资项目，在当年 12月 30日前由县监

察局、县委督察室、县政府督查室、县考核办、县招商局组成联

合检查组检查并在全县公示无异议后方可计分。 

四、考核结果运用 

招商引资考核得分作为加分项目计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

得分。招商引资考核每得 1分，给引资单位奖励 2 万元资金，给

主要引资人奖励 2 万元；得分在 5分的单位引资个人当年直接评

为优秀等次（若有违纪违规问题除外）。 

本办法由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共平利县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6日印发     


